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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本國勞工 8 萬 2 千人就業機會。 

(三)本會後續將視整體就業市場情勢及勞動供需狀況，以優先保障本國勞工就業之原則，透

過現行政策小組之勞資學政對話機制，適時檢討調整外籍勞工政策，以落實保障國人就

業權益，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之目標。 

（十八）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有關取消行車執照定期換發制度對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投保率、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車籍管理等之影響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655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0-864） 

江委員就有關取消行車執照定期換發制度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投保率、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

及車籍管理等之影響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訂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自用汽車及機車行車執照免定期換發。為完整規劃相關配套措施

，本部公路總局前於 101 年 6 月 14 日、101 年 10 月 17 日已邀集包括內政部警政署、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等相關單位研商，並請各單位預為規劃行照管理制度變革

之必要作為。 

二、為因應行車執照免定期換發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投保率可能之影響，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除責

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成立專案小組研商短、中、長期措施，該會亦已於 101 年 10 月

17 日、101 年 11 月 7 日召開會議討論。此外，公路總局並於 101 年 11 月 1 日召開「行車執

照取消定期換發後如何協助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維持續保率」會議，決議初期以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與公路總局共同具名之投保通知單，由公路總局協助寄發提醒車主投保，並善用各地

監理單位管道協助加強宣導。 

三、目前機車之燃料使用費係隨行車執照換發每 2 年徵收一次，未來將比照汽車以每年寄發繳費通

知書的方式通知車主繳納，車主將可透過目前多元便利之繳費管道繳交。 

四、有關車輛報廢問題，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5 條規定，汽車有過戶、變更、停駛、復駛、報

廢、繳銷牌照、註銷牌照等情事之一者，應申請異動登記。另依該規則第 30 條規定，汽車報

廢，應填具異動登記書，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報廢登記，並同時將牌照繳還。爰現行法規就

車輛申請報廢已有明確規範。 

五、目前公路監理電腦系統資料庫已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回收資料庫連線，由該署傳送車體已回收

之汽機車車號，經車籍系統比對後註記於牌照狀態，以掌握車輛使用情形。公路總局已研議

將進一步擴大與該署資料庫合作範圍（如納入機車排氣檢驗資料庫），俾加強掌握機車使用

動態。本部於本案政策實施前，將持續積極辦理各項配套措施及準備工作，以避免貴委員所

關切可能導致之負面衝擊。 


